[bookmark: _GoBack]射阳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众创空间发展的扶持政策
各镇人民政府，各区管委会，县各委、办、局，县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射阳县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众创空间发展，现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支持众创空间建设
1、鼓励申报市级以上众创空间。对获得国家、省、市认定的众创空间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和10万元奖励。
2、对众创空间的房租、水电、宽带网络等运营费用前三年按50%给予补贴，累计不超过20万元。
3、对吸引创客及培育小微企业成效显著的众创空间，每年开展绩效评估，对评估优秀的众创空间给予20万元奖励。
4、现有“苏科贷”、“创业贷”等科技金融产品覆盖至众创空间营运主体，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对众创空间营运企业优先给予最高500万元科技贷款支持。
5、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投入产出等条件的前提下，新型孵化机构使用的高标准厂房可按有统一编号、固定界址点、独立使用功能的空间进行分割登记、转让。
二、促进创客资源集聚
6、对进入众创空间满一年的创客和团队，分别发放5万元和10万元的科技创业券，用于第一年度购买原材料、科技咨询服务、分析测试服务、科技信息服务等补贴。
7、设立射阳县天使投资引导资金，对在我县设立的天使投资基金给予最高30%的参股。鼓励和支持天使投资基金、众创空间种子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创客项目进行股权投资。对投资发生损失的，按首轮投资实际发生损失额的20%给予县级补偿，最高100万元。
8、对进入众创空间的创客及项目提供首次创业担保贷款和贴息。个人创业的，提供不超过10万元的担保贷款；创办智力型、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最高贷款额度为30万元，按规定给予贴息。
9、税收优惠政策。对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含）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年应纳税所得税额低于30万元（含）的小型微利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取得的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税额，按20%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完善孵化服务功能
10、对符合条件的天使投资机构，按照首批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给予15%的奖励补贴，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万元。
11、鼓励初创企业运用科技保险分散化解科技创业风险，对初创企业的科技保险费用，按7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0万元。
12、支持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研究开发、检验检测认证、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等科技服务机构为众创空间提供服务，凭实际发生的服务记录给予补贴，连续两年，每年每家最高5万元。
本文件执行期限暂定三年，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执行。本文件由县科技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射阳县人民政府
                                                                                                                        2016年8月1日
 

